
案例名稱：花蓮市清潔隊環保示範園區延宕啟用 
 
工程類型 
□土木(□橋梁  □水利  □道路運輸  □大地  □其他          ) 

■建築 

工程生命週期階段 

■規劃設計        □施工        □維護管理 

項目  說明 

案例

概況 

花蓮縣花蓮市公所（下稱公所）辦理「花蓮市清潔隊環保示範園區計

畫」，原預定 104 年 12 月啟用，惟未依原定時程完成發包作業，致整

體園區延宕啟用。 

發生

問題

原因 

建築物造價偏低，影響啟用期程： 

一、 臺灣省花蓮縣審計室派員稽察發現公所前提報上開計畫 2 棟鋼筋混

凝土構造辦公大樓，每平方公尺編列之費用分別為 1 萬 6,200 元及

1 萬 800 元，較行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每平方公尺編列標準 2 萬

340 元明顯偏低。 

二、 行政大樓新建工程預算 1,658 萬元於 102 年 11 月 13 日刊登招標公

告，因無廠商投標而流標，經減項後重新招標並於同年 12 月 11 日

決標。教育展示中心預算由原核定 1,116 萬元調整至 2,647 萬元

後，於 103 年 12 月 1 日決標。 

三、 嗣該行政大樓及教育展示中心之 2 棟建築物於 104 年 7 月完工後，

因欠缺資源回收儲存場等相關附屬設施，致園區未能啟用。 

處理

情形 

一、 查處情形：公所建設課技士及建設課課長因業務處理失當，各核

予申誡 1次處分。 

二、 機關改善措施：嗣後修正計畫追加延續工程經費 3,400 萬元，興建

資源回收儲存場、環保車輛停車場與雜項設施等，並於 107 年 1

月 1 日完工，園區始於 107 年 1 月 3日啟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報單位：本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 


